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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靈修綱要信息

啟示錄二十章 11-15 節

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12 我又看見死了

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

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 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

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

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綱要主題】42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中心節：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啟二十 11）

引言：最後白色大寶座前面的審判終於開始了，這是一場公義的審判，也是一場正義的審判，更是一場得

勝的審判，因為在這裏受審判的，將沒有一個會是含冤而去的，也沒有一個會被誤判替罪的，更沒有一個

是法外開恩的，都會按照案卷所記的、他們實際所行的不折不扣地報應給他們個人。當這最後大寶座審判

的來臨，天和地都將逃避撤去，毫無遮擋，在千禧年期間沒有被復活的，無論大的、小的、早的、晚的，

都將從海、死亡和陰間出來，站立在神的寶座面前，接受這最後的審判，凡是名字沒有出現在生命冊上的，

都將會被扔進硫磺火湖之中，承受那永遠不滅、永遠不死的刑罰。

經文綱要：

一、白色大寶座的審判（11 節）

1. 神坐在白色的大寶座上面（11 節上）：「白色大寶座」是為著結束一切舊的受造之物，帶進新天新地所

設立的審判臺，但審判的對象乃是人；「坐在上面的」就是神。

2. 天地都無法從祂面前逃避（11 節下）：因為舊的天地都被烈火所銷化；「再無可見之處了」即毫無蹤影

可尋。

二、第一次的死──復活受審判（12-13 節）

1. 一切的死人都站在寶座前受審（12 節上）：主要是指不信而死的人，但也有可能包括在千年國度期間信

而死的人；「無論大小」指他們的身分地位的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死了的人會「站立」，表示他們在

這時已經復活過來，但他們的復活是「復活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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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按著「案卷」與「生命冊」審判（12 節下）：「案卷」指記載各人工作和行為的書卷；「生命冊」指

信徒的名冊，有兩個用意：1）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2）若其名字記在它上面

的，就按照案卷所記載的工作和行為受審判。審判乃是根據各人的行為，並且其刑罰的程度按情節的輕重

而有所不同。

3. 海與陰間都交出其中的死人（13 節）：海會交出一切葬身其中者的屍體。這裏用死亡來代表的墳墓，會

交出一切埋在其中沒有得救者的屍體。陰間也會交出一切在不信中死去者的靈魂。身體與靈魂重新結合，

站在審判者面前。

三、第二次的死——被扔在火湖裏（14-15 節）

1. 死亡和陰間被扔在火湖裏（14 節上）：火湖乃是一切消極人事物的清理場，撒但、敵基督、假先知、邪
靈、汙鬼、死亡和陰間，以及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都要被扔在火湖裏，在新耶路撒冷裏，再也
沒有那不潔、可憎的人事物了。

2. 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4 節下）：「第二次的死」並不是指再死一次，而是指「生不如死」的在火湖裏
永遠受痛苦。

3. 生命冊上無名的被扔在火湖裏（15 節）：這審判的裁決，根據某人的名字是否記在生命冊上。事實上，
如果任何人的名字已記在生命冊上，他就早已在頭一次的復活上有分了。因此，本節只適用於那些站在白
色大寶座前的人。

結 語：盼望著，盼望著，基督即要登上白色的大寶座，審判這末了的世界。被審判的人，不僅包括當耶穌

基督再來的時候，活在世上的人，也包括那所有已死的人。有案卷記載著他們的善惡，罪人心裏一切隱秘

之事都要被完全打開。另有一個書卷，就是生命冊也將要被打開。神認識每一個屬祂的百姓和兒女，知道

他們的悔改、信心、追求、忍耐，以及良善的工作。我們應當每天用神的話來檢視我們自己，用聖靈來審

斷我們內心，看清我們是否要被定罪還是會被稱義。主耶穌將要按著神的誡命和祂的真道，來審判人的一

切隱秘之事。誰能夠承受住那永遠不滅、永遠不死的刑罰呢？「親愛的主，我們願意在你面前真誠的悔改，

求你用你的寶血把我們洗淨，求你用你的火把我們煉淨，願我們身懷火煉的金子、身穿潔白的麻衣來到你

至聖的寶座前。感恩禱告奉恩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明天靈修進度：啟二十一 1-8

42【真心話】「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倪柝聲信息節錄（啟二十 11-15）

「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我又看見死了的人，

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

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啟二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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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約翰用「我又看見」表示他的啟示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白色的大寶座」的情況和第五章記

載約翰看見寶座的情況類似。11 節描寫的大寶座，是又白又大的，這樣的形容便顯出了神寶座的光耀和威

嚴。經文沒有告訴我們「坐在上面的那位」是誰，但是整本啟示錄多次提到寶座的記載，這顯然是指著神

而說的。公義的審判是「無論大小」，這是指人們在世人眼中所占的地位，現在，所有已死的人，無論他

以前是貧窮的、富有的、是聖徒或罪人，都要站在寶座前，預備接受審判。審判是根據兩件事：首先「照

他們所行的受審」，其次則是按照案卷所記載的。在寶座前有兩卷案卷，一卷是記載各人工作和行為的書

卷；另一卷是生命冊，記載所信之人的名字。

【牧者短講】最後的戰爭與審判（吳獻章）

在 11 節這邊說我又看見一個白色大寶座，白色代表聖潔，大寶座國度權柄榮耀在上帝手中。與坐在上面的，

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無可再見之處了。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無論男女、無論種族，無論你的

貧困富貴都站在寶座面前案卷展開來。按名字你說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全世界從亞當夏娃到現在，我們

現在有錄影機、VCD、LCD，有種種你就可以知道的，就可以錄下來，有爭議也可以給錄下來。上帝當然

知道你做了什麼事啊，所以以前到現在從科學來看這個變成可能啊。在上帝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包括你的心

思意念他都知道。另外展開來生命冊，屬神的人有生命冊也會受審判，沒有屬神的人被扔在火湖裏面，永

永遠遠住在當中。你從這地方就發現上帝的幾個屬性:

第一個他掌權。撒旦如果不是上帝允許，不會從監牢裏被釋放出來，第 20 章 3 節被扔在那裏暫時釋放是上

帝允許之下。一千年之後，撒旦從監牢被釋放出來，所以他是掌權的。歷史在神手中，他掌管人間的歷史。

人間的歷史不在君王手中不在惡者手中，在上帝手中，掌權的特徵。

第二個屬性慈愛。當地上釋放的列國要來捆綁圍困聖徒，而贏屬神的百姓的時候，上帝是慈愛的神，會保

護愛他的百姓。不只是慈愛也行審判，第 10 節把這些用火燒滅了，他行審判行公義。其實最好的形容詞是

寶座，啟示錄最精彩一個字就是寶座，第 1 章有寶座，第 4 章有寶座，第 5 章有寶座，第 7 章有寶座，第

10 章有寶座。啟示錄在寫的時候你就發覺，在看地上的時候，馬上一兩章之後就會讓你有一個寶座在上面，

讓地上人看到天上的神。寶座常常抬頭仰望，第 2 章第 3 章馬上第 4 章寶座在上面，第 5 章寶座，第 6 章

在世界上有很多災難，七印過程當浮現的寶座。這邊也是如此，17、18 章大淫婦巴比倫之後，19 章你會

發現在寶座上萬王之王出現，20 章這邊白色大寶座，在說明上帝最後掌權。他最後是要行審判而且這個審

判是永恆的，我發覺上帝的審判在 20 章來看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每一個人都需要面對上帝的審判，你逃不掉，沒有一個可以例外。凡被造之物統統需要面對上帝

的審判，沒有一個例外。不管你的政治地位多高，不管你的宗教情操多多，不管你自己有很多功德，沒有

一個可以躲避白色大寶座，沒有任何依靠的地方，沒有任何躲藏的地方。

第二個特徵，審判的原則是按個人所行的，臨死各人所行從聖經的律法上帝的標準一衡量，而且上帝已經

有一本記錄簿。它記錄你所做的事情，那個記錄為根據，因此你發覺啟示錄所記錄的審判，被審判的人沒

有一個人叫冤枉。是啊，我做過這些事啊！我該死啊！統統指教自己該死，從來沒有說上帝啊，我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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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特徵，名字沒有被記在生命冊上的會扔到硫磺火湖裏面，聖經的地獄啊！其實比地獄更可怕的是硫

磺火湖，而且更稀奇的是還有第二次的死。基督徒有一次的死，沒信耶穌跟神兒子生命沒有關係的人會有

兩次死。我們一般以為只是第一次死才重要，忘了更重要是靈裏面將來被丟到硫磺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

二次的死。

42【真心話】「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倪柝聲信息節錄（啟二十 11-15）

一、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時間與地點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來九 27)。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是對死人的審判。

1. 審判的時間：這個審判必定是在千年國度之後，新天新地之前。但準確的日子是沒有人可以知道的，只

有神自己決定，神已經定了一個日子，要審判天下。那些喜歡說預言的人，當想想假先知所將要面臨的刑

罰，免得受永火的審判。基督徒更要學習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免得在主耶穌的審判臺前受責罰，落

在黑暗中哀哭切齒！

2. 審判的地點：「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基督要在白色大寶座上施行末後的審判。這個寶座是立

於空中的，因為那時「···從祂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啟二十 11）天地逃避了，只有空間，

白色大寶座自然是在空中了。

二、白色大寶座所審判的人

一般都認為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的人都是不信的，但有些解經家認為也有已得救的。以下是倪柝聲弟兄的

看見：

1. 這裏不只有展開的案卷(案卷所記的是行為)，並且還有一卷展開的生命冊(生命冊上有名的，就是得救的)，

這告訴我們有的人名字在案卷裏，有的人名字在生命冊裏。

2. 主耶穌明明說：在末後復活的日子，有人要得救。「時候要到……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約五 28-29）

3. 就事實而言，若說沒有得救的人，是解不通的，因為：1）在千國度裏還有死亡，這些人如果得在此時復

活，怎不可能有得救的在其中呢？2）有許多人死在千國度時代前，他們無分於第一次的復活，如果他們在

此時出現，就他們怎能不是得救的呢？3）在舊約裏，也有許多人得救，但他們不配與主同掌權，若他們此

時復活，就怎說他們沒有得救呢？4）這時還有許多嬰孩，此時若不得救，則等到何時得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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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此，除了復活後的人站在寶座前，還有仍活著的以色列人(全國的)，我們能說他們都未得救麼？至於

活著的外邦人，當撒但迷惑列國時，不能說他們都跟從了撒但，那些沒有跟從撒但的人，就怎能說他們此

時不得救呢？

綜合以上，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不都是不信的受火湖的審判，若是名字在生命冊裏的，也是受「復活得

生」的審判。

二、白色大寶座前審判時的案件

我們知道，不信的人所犯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不過，除了這件大罪之外，還有別的罪惡要呈現出來，受主

的審查：「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

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啟二十 12）這節經文提到兩種冊子——生

命冊與案卷。

1. 生命冊：在這個審判中，「生命冊」將被打開（啟二十 12），生命冊證據確鑿記載所信之人的名字，不

信的人自然不會找不到他們的名字。主用所流的寶血，已經買贖了全人類，只要相信就可以得著救贖。當

不信的人站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的時候，耶穌就拿出生命冊給他們看，證明他們的名字不在裏面，定他們

的罪就在此，記住「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約三 18）

有些掛名信徒從來沒有悔改信主，他們只是為名利加入教會，他們的名字只在教會的名冊之內，生命冊既

然沒有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

2）案卷：除了那本生命冊之外 ，還有好些案卷擺列在眾人面前。生命冊只有一卷，而案卷就多了，原文

是複數。生命冊是記載信徒的名字，案卷指記載各人工作和行為的書卷；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

就被扔在火湖裏；若其名字記在它上面的，就按照案卷所記載的工作和行為受審判。賞賜有大小，刑罰也

有輕重。在這個審判中，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啟二十 13）。神是公義的，既然在地獄裏

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處罰，一些人會比另一些人刑罰更甚。

「我們如今仿佛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林前十三 12） 總的說來，案卷都

是記載人的一切行為，為要定刑罰輕重。「他必按人所做的報應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報」。英國傳道家，

成立了眾多的孤兒院的慕勒先生說：「我一次失足落水，忽然記起一生的事情，所有都顯在我的眼前。」

一個人臨死的時候，他平生的事往往會浮現在眼前，及至死了以後，我們生前的一 切，靈魂都清楚記憶。

當審判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把生前一切的事活現眼前。我們跨越狡辯自己無罪，但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良

心也要定我們的罪了。耶穌基督來，就是要照亮人間的黑暗，你不要再迷茫、再拒絕！

【詩歌與歌譜】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戛

啟一 8、17-18；二一 6；二二 13、16、20

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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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後的

是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戛

賜生命泉的水給口渴的人

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後的

賜福給洗淨自己衣服的人。

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戛

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後的

你是初，你是終

你是明亮的晨星

你的榮耀要遍滿全地。

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戛

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後的

你是初，你是終

你是快來的君王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42【經文綱要】

一、白色大寶座的審判（11 節）

1.神坐在白色的大寶座上面（11 節上）

2.天地都無法從祂面前逃避（11 節下）

二、第一次的死──復活受審判（12-13 節）

1.一切的死人都站在寶座前受審（12 節上）

2.神按著「案卷」與「生命冊」審判（12 節下）

3.海與陰間都交出其中的死人（13 節）

三、第二次的死——被扔在火湖裏（14-15 節）

1.死亡和陰間被扔在火湖裏（14 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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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4 節下）

3.生命冊上無名的被扔在火湖裏（15 節）

《備註：C3 靈修的部分信息，是從華人基督教查經大全編寫而成。願全地的教會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42【會前真心話】「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是要審判誰？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

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啟二十 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死了的人』指一切的死人，主要是指不信而死的人，

但也有可能包括在千年國度期間信而死的人；『無論大小』指他們的身分地位的大小；『都站在寶座前』

死了的人會『站立』，表示他們在這時已經復活過來，但他們的復活是『復活受審判』(約五 28~29)。

「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案卷』指記載各人工作和行為的書卷；『生命冊』

指信徒的名冊(十三 8)，有兩個用意：(1)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15 節)；(2)若其

名字記在它上面的，就按照案卷所記載的工作和行為受審判。

大寶座「大」，因這次的審判是非常的、大有公義的，白的意思是完全清潔，絕對公義。是誰坐在白色大

寶座上進行審判？答案就是萬王之王的主基督，因為祂曾說：「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祂是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在千禧年前要審判活人，在千禧年後則要審判死人。當審判的時候，有展開

的案卷與生命冊為二憑據，以顯示神的公義和言明。按聖經記載，死人都要復活，作惡的復活定罪，死人

的人都要憑著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在世所作的一切行為受審判，無論尊卑大小，誰也逃避不了。那些凡

不肯悔改信主接受救恩的惡人，不論他們死在何處，都要被交出來，凡名字沒有被記在生命冊上之人，都

要被仍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並且直到永永遠遠。

白色大寶座前審判的受審者有：1）頭一次復活無分的信徒：頭一次復活的人，是得勝者，都要與基督一同

作王；所以有可能，有的信徒是無分於頭一次的復活；2）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3）若其名字記在它上面的，就按照案卷所記載的工作和行為受審判；4）汙鬼受審：海中的死人，是指汙

鬼，他們的鬼魂留在海中，偶而會興風作浪，危害人間；5）死亡和陰間：經過這一次的審判，死亡和陰間

的權勢就正式都被廢棄了；6）舊天地：因為在舊天地裏，有魔鬼留下來的罪的痕跡，所以神就用火審判舊

的天地；於是新天新地來臨，有義居在其中(彼後三 13)。


